
【2009映像公與義】紀錄影片競賽徵件 報名表 
 

徵件日期：即日起止 2009 年 8月 31日止 
 

Tel: +886-2-2306-5297     http://blog.xuite.net/cceforg/movie 
Fax: +886-2-2306-7783    Email:angela3ch@yucc.org.tw 

108台北市大理街 132號 余紀忠文教基金會 「2009映像公與義徵選小組」 收 

 
 

（請以正楷確實填寫報名表格，以下資料將無償授權使用於影片相關的正式文宣、網站及其他活動說明） 

 

報名日期：民國     年    月    日       編號：         (本欄位由徵選小組人員填寫)

作品名稱 
 

 

申請人  代表人  

(如為團體報名者，以下請詳實填寫代表人個人資料) 

身份證字號 

(護照號碼) 
 出生日期 民國     年     月     日

聯絡電話 （H）                    （O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行動電話  E-mail  

聯絡地址 
□□□（請務必填寫郵遞區號） 

 

戶籍地址 
□□□（請務必填寫郵遞區號） 

 

作品簡介 

 

 

 

創作理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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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片資料 

導    演 
 

 
製    片 

 

攝    影 
 

 
剪    接 

 

被攝主角 
 

 

其 他 工 

作 人 員 

 

製作年份  西元              年 完成日期  西元       年      月 

影片長度  色    彩  □ 彩色       □ 黑白 

原始規格  參賽規格  

對白語言  字幕語言  □ 中   □ 英   □ 無 

該片參展紀錄 

 

 

 

 

該片獲獎紀錄 

 

 

 

 

◎ 報名檢送資料如下，缺件者視同棄權： 

1. 報名表一份。 

2. 個人報名者附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（外籍人士附護照及居留證明影本各一份），團體報名者需附代表

  人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各一份，單位報名者需附該單位相關登記證明文件一份。 

3. 作品版權與製作證明切結書一份（作品中如有運用或剪輯他人著作者，包含圖像及聲音，應於報名資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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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註明，並檢送原著作人之同意書或授權書）。 

4. 參賽作品 DVD光碟十份（請標示作品名稱與時間長度，並自行確保影片品質）。 

5. 導演照片一張（電子檔可，須 300dpi以上）。 

6. 劇照五張，請勿直接擷取畫面（電子檔可，須 300dpi以上）。 
◎ 注意事項： 

1. 評審結果未達評審認定標準者，獎項得予以從缺，從缺之額度與獎金得移作其他獎項使用。 

2. 與參賽影片相關之著作權法律責任由報名者自行負責。 

3. 由商業電視頻道出資製作之電視節目（含自製、委製、外製）者，不得報名參賽。 

4. 報名後作品一律不得撤回，請參賽者慎重考慮。若違反而造成主辦單位行政困擾與名譽受損，申請者須

負擔一切法律責任。 

5. 入圍作品須配合「2009 映像公與義」影展及公益宣傳活動，以無償方式授權時報文教基金會進行非營利

之放映與使用。 

6. 作品出品年度，限 2008年 1 月 1 日（含）以後完成之作品；既有作品重新剪接視為同一作品，不得重複

報名（出品年度以第一創作版本為準）。 

7. 報名作品一律不退件，請以拷貝帶參加。所有作品將置放於主辦單位作為資料存檔。 

8. 如有未盡事宜，本簡章得隨時補充之。 

特別附註 

 

 

 

身份證影本 

黏貼處 

 

 

 

【正面】 

 

【反面】 

 

※ 本人確定報名參加【2009映像公與義】紀錄影片競賽，已詳讀並接受所有參賽規則。 

參賽者簽名 

 

 

日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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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009 映像公與義】紀錄影片競賽作品版權與製作證明 

 

切   結   書 
 

    茲證明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報名參加【2009 映像公與義】紀錄影片競賽，

由本人執導之作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長度            分鐘，參賽規格  

之影片，確係本人於 2008年 1 月 1 日以後完成之作品，本人擁有版權，或已取得版權擁有者

之授權；影片中有使用他人作品之部份，包含圖像及聲音等，皆已取得版權所有者之授權，

並無抄襲剽竊之情事。日後若本影片有涉及版權糾紛，本人願負一切法律責任，與主辦單位

無關。 

 

此致 

余紀忠文教基金會 

立切結書人 

 

（簽名） 

 

（蓋章）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年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 
 

◎作品重新剪接視為同一作品，不得重複報名，其出品年度以第一創作版本為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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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2008 映像公與義】紀錄影片競賽作品版權與製作證明 

 

授   權   書 
 

    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同意將參加【2009 映像公與義】紀錄影片競賽之得獎作

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於評選結

果公佈後，以無償方式授權余紀忠文教基金會進行作品非營利之放映與使用，並配合影展與

相關公益推廣活動。 

 

此致 

 

余紀忠文教基金會 

 
 

授權人 

 

（簽名） 

 

（蓋章）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年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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